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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29228][bookmark: _Toc11130][bookmark: _Toc14534][bookmark: _Toc7044]苏州润升金属氧化有限公司地块
[bookmark: _Toc31292][bookmark: _Toc21045][bookmark: _Toc1910][bookmark: _Toc8214]土壤污染风险评估报告
[bookmark: _Toc592][bookmark: _Toc16404]1项目概述
[bookmark: _Toc12869][bookmark: _Toc32035]1.1项目背景
本次风险评估地块为苏州润升金属氧化有限公司拆除后闲置地块，该地块位于苏州市姑苏区新渔村，占地面积约6025m2。四至范围为：北至图巷港、西至道路、南至空地和西环快速路、东至长青电镀地块。
地块原为农田，1990年成立新渔陶瓷厂，主要产品为工业陶瓷；2000年至2014年苏州市润升金属氧化有限公司在本地块生产，企业主要从事金属零部件氧化、磷镍、达克罗、酸洗和冲压件、五金件的制造；2014年企业搬迁；2017年地块拆除成为空地，地块闲置。地块未来规划用途为风景游览用地（Eg）、防护绿地（G2）和城市道路用地（S1）。
2018年11月，根据《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环境保护部第42号令）及《关于印发苏州市2018年土壤污染防治工作计划的通知》（苏土办（2018）4号）文件要求，原苏州市姑苏区环境保护局将该地块列入疑似污染地块名单，要求苏州风景旅游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委托方”）依规开展土壤环境初步调查。据此，2019年6月，委托方委托苏州市宏宇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对地块开展了土壤污染状况初步调查。调查结果表明地块内地下水氟化物、硝酸盐、硫酸盐、锰、石油类超过《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2017）Ⅲ类等标准限值，建议对地块开展详细调查及风险评估。该报告于2019年7月通过专家评审。
同期，该地块列为重点行业企业用地调查对象。该地块调查成果按借力已有调查结果地块上报，并根据《重点行业企业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风险等级判定规则》判定风险等级为高风险，列为高风险遗留地块。
2024年9月，根据初步调查结论建议、《省生态环境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工作的通知》《关于进一步加强化工等关闭遗留地块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工作的通知》《关于印发苏州市进一步加强化工等企业关闭遗留地块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工作整改方案的函》等文件中相关规定，委托方委托江苏中宜金大分析检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我司”）对该地块开展了土壤污染状况详细调查。
调查结果表明，地块内地下水样品中，锰、氟化物、镍、铁、钠、氨氮、总硬度、溶解性总固体、耗氧量、碘化物、氯化物、硫酸盐超过《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2017）中的Ⅳ类水质标准，建议尽快开展风险评估等后续工作，调查报告于2025年4月通过专家评审。
综合以上调查结果，确定该地块属于污染地块。根据国家、地方相关管理要求，为切实保障地块再开发利用安全，委托方委托我公司对本地块开展土壤污染风险评估工作。通过调查获取的地块特征参数及其他调查数据，形成苏州润升金属氧化有限公司土壤污染风险评估报告（本报告）。
[bookmark: _Toc6663][bookmark: _Toc21088]1.2评估范围
根据调查报告，本地块占地面积约6025m2，位于苏州市姑苏区新渔村。经委托方确认（图1.2-2），地块四至范围为：北至图巷港、西至道路、南至空地和西环快速路，东至长青电镀，地块范围位置见图1.2-1和图1.2-2。地块边界拐点坐标见表1.2-1。
[bookmark: _Toc12362][bookmark: _Toc3105]1.3风险评估程序
根据《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评估技术导则》（HJ25.3-2019），本次风险评估的目标和工作边界主要是依据风险评估模型和相关参数，计算得到地块污染物的致癌风险和危害商值，作为确定地块污染是否可接受的重要依据。若不可接受，明确推荐风险管控或修复目标值，并确定需要风险管控或修复的范围及深度。
（1）危害识别
根据土壤污染状况调查阶段获取的相关资料和数据，掌握地块土壤和地下水中关注污染物的浓度分布，明确规划土地利用方式，分析可能的敏感受体，如成人、地下水体等。根据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和监测结果，将对人群等敏感受体具有潜在风险需要进行风险评估的污染物，确定为关注污染物。
（2）暴露评估
在危害识别的工作基础上，分析地块关注污染物进入并危害敏感受体的情景，确定地块污染物对敏感人群的暴露途径，确定污染物在环境介质中的迁移模型和敏感人群的暴露模型，确定与地块污染状况、土壤性质、地下水特征、敏感人群和关注污染物性质等相关的模型参数值，计算敏感人群摄入来自地下水污染物所对应的暴露量。
（3）毒性评估
在危害识别的基础上，分析关注污染物对人体健康的危害效应，包括致癌效应和非致癌效应，确定与关注污染物相关的参数，包括参考剂量、参考浓度、致癌斜率因子和呼吸吸入单位致癌因子等。
（4）风险表征
在暴露评估和毒性评估的基础上，采用风险评估模型计算地下水中单一污染物经单一途径的致癌风险和危害商，计算单一污染物的总致癌风险和危害指数，进行不确定性分析。
（5）地下水风险控制值计算
在风险表征的基础上，判断计算得到的风险值是否超过可接受风险水平。如地块风险评估结果未超过可接受风险水平，则结束风险评估工作；如地块风险评估结果超过可接受风险水平，则计算地下水中关注污染物的风险控制值。
根据《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评估技术导则》（HJ 25.3-2019）的流程见图1-3，确定本次苏州润升金属氧化有限公司地块人体健康风险评估的总体工作程序。
[bookmark: _Toc10135][bookmark: _Toc22118]1.4编制依据
1.4.1 相关法律法规、管理文件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4年4月24日修订通过，2015年1月1日起施行；
（2）《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2018年8月31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通过，2019年1月1日起施行；
（3）《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7年6月27日修订，2018年1月1日起施行；
（4）《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2020年4月29日修订，自2020年9月1日起施行）；
（5）《国务院关于印发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通知》（国发〔2016〕31号）；
（6）《地下水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748号））
（7）《国务院关于印发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通知》（国发〔2015〕17号）；
（8）《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环保部第42号令，自2017年7月1日起施行）；
（9）《江苏省土壤污染防治条例》（2022年3月31日江苏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2022年9月1日起施行）；
（10）《江苏省深入打好净土保卫战实施方案》（2022年11月13日江苏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发布，2022年11月13日施行）；
（11）《江苏省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方案》（苏政发〔2016〕169 号）；
（12）《关于加强我省工业企业场地再开发利用环境安全管理工作的通知》（苏环办〔2013〕157号）；
（13）《中共江苏省委江苏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两减六治三提升专项行动方案”的通知》（苏发〔2016〕47号）。
《省生态环境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工作的通知》（苏环办〔2021〕250号）
《关于进一步加强化工等关闭遗留地块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工作的通知》（苏环办[2022]341号）
1.4.2 相关标准
（1）《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 36600-2018）；
（2）《土壤环境质量 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 15168-2018）；
（3）《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2017）；
（4）《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
（5）《污染场地风险评估技术导则》（DB33/T892-2013）；
（6）《上海市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风险评估、风险管控与修复方案编制、风险管控与修复效果评估工作的补充规定（试行）》（沪环土[2020]62号）。
1.4.3 相关技术导则和规范
（1）《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HJ25. 1-2019）；
（2）《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监测技术导则》（HJ25.2-2019）；
（3）《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评估技术导则》（HJ25.3-2019）；
（4）《建设用地土壤修复技术导则》（HJ25.4-2019）；
（5）《污染地块地下水修复和风险管控技术导则》（HJ25.6-2019）；
（6）《建设用地土壤环境调查评估技术指南》（环境保护部公告，2017 年第72号）；
（7）《电镀行业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规范》（DB32／T4425-2022）；
（8）《水文地质钻探规程》（DZ/T 0148-2014）；
（9）《岩土工程勘察规范》（GB 50021-2018）；
（10）《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土壤环境》（HJ964-2018）；
（11）《土壤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T 166-2004）；
（12）《地下水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 164-2020）；
（13）《地表水和污水监测技术规范》（HJ/T 91-2002）
（14）《地下水环境状况调查评价工作指南》（环办土壤函〔2019〕770 号）；
（15）《地下水污染健康风险评估工作指南》（环办土壤函〔2019〕770 号）；
（16）《地块土壤和地下水中挥发性有机物采样技术导则》（HJ1019-2019）；
（17）《工业企业场地环境调查评估与修复工作指南（试行）》（环境保护部公告，2014年第78号）；
（18）《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编制说明2018年1月）；
（19）《土壤环境质量 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编制说明2018年1月）；
（20）《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质量控制技术规定（试行）》；
（21）《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质量监督检查工作指南（试行）》；
（22）《中国人群暴露参数手册》（成人卷）。
1.4.4 其他相关资料
（1） 《建华特种油品岩土工程勘察报告》（编制单位：南通四建集团建筑设计有限公司，2019年）；
（2） 《苏州润升金属氧化有限公司地块土壤与地下水环境质量初步调查报告》（编制单位：苏州市宏宇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
（3） 《苏州长青电镀厂地块土壤与地下水环境质量初步调查报告》（编制单位：苏州市宏宇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
（4） 《苏州市海绵城市示范区控制性详细规划（调整）用地规划图》；
1项目概述
（5） 《苏州润升金属氧化有限公司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详细调查报告》（编制单位：江苏中宜金大分析检测有限公司，202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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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27488][bookmark: _Toc25905]2地块概况
[bookmark: _Toc23333][bookmark: _Toc13169]2.1区域环境概况
2.1.1地理位置
苏州市，江苏省辖地级市、特大城市，位于中国华东地区，江苏省东南部，东傍上海，南接浙江，西抱太湖，北依长江，总面积8657.32平方公里。水、陆、空交通便捷，有沪宁、京沪、苏州绕城、苏沪机场路、苏嘉杭甬等高速公路穿越境内；其他高等级公路有312国道、318国道、204省道；到上海虹桥国际机场仅80km，距上海浦东国际机场140km。水陆运输有京杭运河、上海港、张家港。
苏州市润升金属氧化有限公司地块位于姑苏区，姑苏区东接苏州市工业园区，南连苏州市吴中区，西邻苏州市高新区，北靠苏州市相城区，是苏州重要的经济、贸易、工商业和物流中心。
2.1.2地形地貌
[bookmark: _GoBack]苏州市位于长江冲积平原，地势平坦，地面标高在4.2～4.5m左右，该区域位于新华夏和第二巨形隆起带与秦岭东面向复杂构造带东延的复合部位，属原古代形成的华南地台，地表为新生代第四纪的松散沉积层堆积，该地属于“太湖稳定景区”，地质构造体比较完整，断裂构造不发育，基底岩系刚性程度低，第四世纪以来，特别是最近一万年（全新统）以来，无活动性断裂，地震活动少且强度小，周边无强地震带通过。而姑苏区以平缓平原为主，地势低平，自西向东缓慢倾斜，平原的海拔高度3～4m，阳澄湖和吴江一带仅2m。
2.1.3 气候气象 
苏州属北亚热带湿润性季风气候，受太湖水体的调节影响，四季分明，温暖湿润，降水丰富，日照充足。最冷月为1月，月平均气温3.3℃，最热月为7月，月平均气温28.6℃。年平均最高温度为17℃，年平均最低温度为15℃，年平均温度为16℃。历史最高温度为39.3℃，历史最低温度-8.7℃。历年平均日照数为2189h，平均日照率为49%，年最高日照数为2352.5h，日照率为53%，年最低日照时数为1176h，日照率为40%，年无霜日为300天，平均年降水量为1096.9mm，最高年份降水量为1467.2mm，最低年份降水量为772.6mm，日最大降水量为291.8mm，年最多雨日有149mm。降水量以夏季最多，约占全年降水量的45%。年均风速3.0米/秒，以东南风为主。年平均气压1016hPa。 
2.1.4 水文地质条件
苏州市地处长江和太湖下游，水域广阔，地势低平，境内河港交织，湖荡棋布，计有大小河道2万余条，湖泊荡漾321个，水域面积3609平方公里，占国土总面积的42.5%，水陆比达44.5%，属典型的江南水乡城市。属于我国水资源最丰富的地区之一，在水资源总量中，当地径流有限，入境水量比重很大。平水年时外来水量占水资源总量的60%，枯水年比重更大。
苏州站历年观测资料统计，水文情况如下：
平均水位（吴淞标高）：2.82m；最高年平均水位：3.27m；最低年平均水位：2.28m；历史最高水位：4.37m；历史最低水位：1.89m；地表水位历年年平均值：3.60~3.00m。
姑苏区地势西高东低，区内大部分为古城区，境内水网密布，四季分明，位于太湖下委水系之中，境内大小河道总共19条，全长45.73公里，为水系网络发达区。区内河道以古城区东、北方向的环城河为界分内外河道。环城河以内是市内河道，现存南北向主要河道3条，东西向河道2条，这些河流水位落差小，补给水量少，流速缓慢，流向自南向北，自西向东出境。外城河上接苏州市区西北面来自京杭大运河之水，绕经齐门、平门、娄门、相门而过。至齐门沟通元和塘，至娄门入娄江，至相门后流入相门塘。环城河宽30~100米，底宽15~40米。枯水时水深25米左右，平均水深2.8米，流速通常在0.1米/秒以下，齐门、娄门、相门等处通向环城河的河口均设泵闸，调节进出水，控制水速，使污水得到冲刷。环城河外自西北向东南有十字洋河、元和塘、官渎港、娄江、相门塘。
本地块周边主要有西塘河，北起望虞河琳桥港闸，南迄苏州外城河钱万里桥。河道底宽不小于40米，根据《江苏省地表水（环境）功能区划（2021-2030年）》的要求，西塘河的水环境功能区划为工业用水区，规划2030年为Ⅲ类水体，本项目地块所在区域不属于饮用水源保护区（距离西塘河>50m最近距离约138m）。
2.1.5 生态红线及水源地分析
根据《省政府关于印发江苏省国家级生态保护红线规划的通知》苏政发〔2018〕74 号、《省政府关于印发江苏省生态空间管控区域规划的通知》（苏政发〔2020〕1 号），距离本地块最近的红线为西塘河（138m），其生态空间管控区域范围为：西塘河水体及沿岸50米范围（不包括西塘河（应急水源地）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因此，本地块未涉及上述两规划中的国家生态保护范围和江苏省生态空间管控区域范围。
全市主要有太湖渔洋山水源地、太湖金墅港水源地、太湖浦庄水源地、太湖镇湖水源地、常熟市尚湖水源地、常熟市长江浒浦水源地、干河新港桥水源地、长江张家港三水厂水源地、傀儡湖水源地、太湖庙港水源、太湖北亭子港水源地、长江太仓浏河水源地、阳澄湖苏州工业园区水源地，共13个集中式地表水饮用水源地，距离本地块最近的水源地为阳澄湖苏州工业园区水源地（9.48km）。因此，本地块不涉及地表水饮用水源（在用、备用、应急、规划水源）补给径流区和保护区。
[bookmark: _Toc26859][bookmark: _Toc5684]3 土壤污染状况调查 
[bookmark: _Toc21081][bookmark: _Toc23375]3.1评价标准
3.1.1土壤筛选值
依据《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 36600-2018）第二类用地筛选值进行评价。
表3.1-1土壤评价筛选值表
	[bookmark: OLE_LINK7]序号
	污染物项目
	CAS编号
	单位
	GB 36600-2018
用地筛选值（二类）

	1
	砷
	7440-38-2
	mg/kg
	60

	2
	镉
	7440-43-9
	mg/kg
	65

	3
	铬（Ⅵ）
	18540-29-9
	mg/kg
	5.7

	4
	铜
	7440-50-8
	mg/kg
	18000

	5
	铅
	7439-92-1
	mg/kg
	800

	6
	汞
	7439-97-6
	mg/kg
	38

	7
	镍
	7440-02-0
	mg/kg
	900

	8
	四氯化碳
	56-23-5
	mg/kg
	2.8

	9
	氯仿
	67-66-3
	mg/kg
	0.9

	10
	氯甲烷
	74-87-3
	mg/kg
	37

	11
	1,1-二氯乙烷
	75-34-3
	mg/kg
	9

	12
	1,2-二氯乙烷
	107-06-2
	mg/kg
	5

	13
	1,1-二氯乙烯
	75-35-4
	mg/kg
	66

	14
	顺-1,2-二氯乙烯
	156-59-2
	mg/kg
	596

	15
	反-1,2-二氯乙烯
	156-60-5
	mg/kg
	54

	16
	二氯甲烷
	75-09-2
	mg/kg
	616

	17
	1,2-二氯丙烷
	78-87-5
	mg/kg
	5

	18
	1,1,1,2-四氯乙烷
	630-20-6
	mg/kg
	10

	19
	1,1,2,2-四氯乙烷
	79-34-5
	mg/kg
	6.8

	20
	四氯乙烯
	127-18-4
	mg/kg
	53

	21
	1,1,1-三氯乙烷
	71-55-6
	mg/kg
	840

	22
	1,1,2-三氯乙烷
	79-00-5
	mg/kg
	2.8

	23
	三氯乙烯
	79-01-6
	mg/kg
	2.8

	24
	1,2,3-三氯丙烷
	96-18-4
	mg/kg
	0.5

	25
	氯乙烯
	75-01-4
	mg/kg
	0.43

	26
	苯
	71-43-2
	mg/kg
	4

	27
	氯苯
	108-90-7
	mg/kg
	270

	28
	1,2-二氯苯
	95-50-1
	mg/kg
	560

	29
	1,4-二氯苯
	106-46-7
	mg/kg
	20

	30
	乙苯
	100-41-4
	mg/kg
	28

	31
	苯乙烯
	100-42-5
	mg/kg
	1290

	32
	甲苯
	108-88-3
	mg/kg
	1200

	33
	间二甲苯+对二甲苯
	106-42-3
	mg/kg
	570

	34
	邻二甲苯
	95-47-6
	mg/kg
	640

	35
	硝基苯
	98-95-3
	mg/kg
	76

	36
	苯胺
	62-53-3
	mg/kg
	260

	37
	2-氯酚
	95-57-8
	mg/kg
	2256

	38
	苯并[a]蒽
	56-55-3
	mg/kg
	15

	39
	苯并[a]芘
	50-32-8
	mg/kg
	1.5

	40
	苯并[b]荧蒽
	205-99-2
	mg/kg
	15

	41
	苯并[k]荧蒽
	207-08-9
	mg/kg
	151

	42
	䓛
	218-01-9
	mg/kg
	1293

	43
	二苯并[a, h]蒽
	53-70-3
	mg/kg
	1.5

	44
	茚并[1,2,3-cd]芘
	193-39-5
	mg/kg
	15

	45
	萘
	91-20-3
	mg/kg
	70

	46
	石油烃（C10-C40）
	E1790668
	mg/kg
	4500

	47
	氰化物
	57-12-5
	mg/kg
	22



3.1.2地下水筛选值
本项目地块所在区域不属于饮用水源保护区（距离西塘河>50m最近距离约138m），地下水不开发不利用，不作为饮用水源。因此，本次调查地块选用《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2017）中的Ⅳ类标准（适用于农业和部分工业用水，适当处理后可作生活饮用水）开展地下水评价。
《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2017）中未涉及的污染因子（主要为石油烃C10-C40）参考《上海市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风险评估、风险管控与修复方案编制、风险管控与修复修复效果评估工作的补充规定（试行）》（沪环土〔2020〕62 号）二类用地筛选值。
苯酚从严对标DB32/T 4712-2024江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筛选值 表3饮用水功能区筛选值；锡使用风险评估推导的第二类用地地下水筛选值；地下水中，总铬、磷酸盐无标准且无法计算出风险筛选值，本报告仅描述检出情况。
地下水污染物相关评价标准如下所示：
[bookmark: _Toc14574]表3.1-2地下水评价筛选值表
	序号
	污染物项目
	CAS编号
	单位
	标准值
	评价标准

	1
	砷
	7440-38-2
	mg/L
	0.05
	GB/T 14848-2017
IV类限值

	2
	镉
	7440-43-9
	mg/L
	0.01
	

	3
	铬（Ⅵ）
	18540-29-9
	mg/L
	0.10
	

	4
	铜
	7440-50-8
	mg/L
	1.50
	

	5
	铅
	7439-92-1
	mg/L
	0.10
	

	6
	汞
	7439-97-6
	mg/L
	0.002
	

	7
	镍
	7440-02-0
	mg/L
	0.10
	

	8
	四氯化碳
	56-23-5
	μg/L
	50.0
	

	9
	氯仿
	67-66-3
	μg/L
	300
	

	10
	氯甲烷
	74-87-3
	/
	/
	/

	11
	1,1-二氯乙烷
	75-34-3
	μg/L
	1200
	GB/T 14848-2017
IV类限值

	12
	1,2-二氯乙烷
	107-06-2
	μg/L
	40.0
	

	13
	1,1-二氯乙烯
	75-35-4
	μg/L
	60.0
	

	14
	顺-1,2-二氯乙烯
	156-59-2
	μg/L
	60.0
	

	15
	反-1,2-二氯乙烯
	156-60-5
	
	
	

	16
	二氯甲烷
	75-09-2
	μg/L
	500
	

	17
	1,2-二氯丙烷
	78-87-5
	μg/L
	60.0
	

	18
	1,1,1,2-四氯乙烷
	630-20-6
	μg/L
	900
	沪环土〔2020〕62号二类用地筛选值

	19
	1,1,2,2-四氯乙烷
	79-34-5
	μg/L
	600
	

	20
	四氯乙烯
	127-18-4
	μg/L
	300
	GB/T 14848-2017
IV类限值

	21
	1,1,1-三氯乙烷
	71-55-6
	μg/L
	4000
	

	22
	1,1,2-三氯乙烷
	79-00-5
	μg/L
	60.0
	

	23
	三氯乙烯
	79-01-6
	μg/L
	210
	

	24
	1,2,3-三氯丙烷
	96-18-4
	μg/L
	600
	沪环土〔2020〕62号二类用地筛选值

	25
	氯乙烯
	75-01-4
	μg/L
	90.0
	GB/T 14848-2017
IV类限值

	26
	苯
	71-43-2
	μg/L
	120
	

	27
	氯苯
	108-90-7
	μg/L
	600
	

	28
	1,2-二氯苯
	95-50-1
	μg/L
	2000
	

	29
	1,4-二氯苯
	106-46-7
	μg/L
	600
	

	30
	乙苯
	100-41-4
	μg/L
	600
	

	31
	苯乙烯
	100-42-5
	μg/L
	40.0
	

	32
	甲苯
	108-88-3
	μg/L
	1400
	

	33
	间二甲苯+对二甲苯
	106-42-3
	μg/L
	1000
	

	34
	邻二甲苯
	95-47-6
	
	
	

	35
	硝基苯
	98-95-3
	μg/L
	2000
	沪环土〔2020〕62号二类用地筛选值

	36
	苯胺
	62-53-3
	μg/L
	7400
	

	37
	2-氯酚
	95-57-8
	μg/L
	2200
	

	38
	苯并[a]蒽
	56-55-3
	μg/L
	4.8
	

	39
	苯并[a]芘
	50-32-8
	μg/L
	0.50
	GB/T 14848-2017
IV类限值

	40
	苯并[b]荧蒽
	205-99-2
	μg/L
	8.0
	

	41
	苯并[k]荧蒽
	207-08-9
	μg/L
	48
	沪环土〔2020〕62号二类用地筛选值

	42
	䓛
	218-01-9
	μg/L
	480
	

	43
	二苯并[a, h]蒽
	53-70-3
	μg/L
	0.48
	

	44
	茚并[1,2,3-cd]芘
	193-39-5
	μg/L
	4.8
	

	45
	萘
	91-20-3
	μg/L
	600
	GB/T 14848-2017
IV类限值

	46
	钒
	7440-62-2
	μg/L
	3900
	沪环土〔2020〕62号二类用地筛选值

	47
	石油烃（C10-C40）
	E1790668
	μg/L
	1200
	

	48
	色
	/
	/
	25
	GB/T 14848-2017
IV类限值

	49
	嗅和味
	/
	/
	无
	

	50
	浑浊度
	/
	NTU
	10
	

	51
	肉眼可见物
	/
	/
	无
	

	52
	pH
	/
	/
	5.5~6.5
8.5~9.0
	

	53
	总硬度
	/
	mg/L
	650
	

	54
	溶解性总固体
	/
	mg/L
	2000
	

	55
	硫酸盐
	/
	mg/L
	350
	

	56
	氯化物
	/
	mg/L
	350
	

	57
	铁
	7439-89-6
	mg/L
	2.0
	

	58
	锰
	7439-96-5
	mg/L
	1.50
	

	59
	锌
	7440-66-6
	mg/L
	5.00
	

	60
	铝
	7429-90-5
	mg/L
	0.50
	

	61
	挥发性酚类
	/
	mg/L
	0.01
	

	62
	阴离子表面活性剂
	/
	mg/L
	0.3
	

	63
	耗氧量
	/
	mg/L
	10.0
	

	64
	氨氮
	/
	mg/L
	1.50
	

	65
	硫化物
	/
	mg/L
	0.10
	

	66
	钠
	7440-23-5
	mg/L
	400
	

	67
	亚硝酸盐
	/
	mg/L
	4.80
	

	68
	硝酸盐
	/
	mg/L
	30.0
	

	69
	氰化物
	/
	mg/L
	0.1
	

	70
	氟化物
	/
	mg/L
	2.0
	

	71
	碘化物
	/
	mg/L
	0.50
	

	72
	硒
	7782-49-2
	mg/L
	0.1
	

	73
	苯酚
	108-95-2
	mg/L
	0.2
	从严，DB32/T 4712-2024江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筛选值 表3饮用水功能区筛选值

	74
	总铬
	7440-47-3
	mg/L
	/
	无标准

	75
	银
	7440-22-4
	mg/L
	0.1
	GB/T 14848-2017
IV类限值

	76
	钼
	7439-98-7
	mg/L
	0.15
	

	77
	锡
	7440-31-5
	mg/L
	27.1#
	风险评估推导的第二类用地地下水筛选值

	78
	磷酸盐
	/
	/
	/
	无标准值


[bookmark: _Toc6260][bookmark: _Toc24584]4危害识别
[bookmark: bookmark53][bookmark: _Toc19324][bookmark: _Toc26467]4.1危害识别
综合本地块的调查结果，土壤和地下水均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污染，地块污染对人体、生态环境等保护对象会产生不同程度的危害和风险。
依据前期收集资料，苏州市润升金属氧化有限公司地块未来规划为风景游览用地（Eg）、防护绿地（G2）、城市道路用地（S1），G2和S1区域属于第二类用地，Eg对标第二类用地。因此该场地的敏感受体主要为成人，不包括儿童。该地块地下水中检测出较高含量重金属，会对人体健康产生直接的危害。此外，长期暴露会引起一些慢性的危害，如致癌危害等。
[bookmark: _Toc27238][bookmark: _Toc6397]5暴露评估
[bookmark: bookmark57][bookmark: _Toc26886][bookmark: _Toc6558][bookmark: _Toc23479]5.1 暴露情景
暴露情景是指特定土地利用方式下，地块污染物经由不同暴露路径迁移和到达受体人群的情况。根据《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评估技术导则》（HJ25.3-2019）共有两种情况，分别为以住宅用地为代表的第一类用地（简称“第一类用地”）和以工业用地为代表的第二类用地（简称“第二类用地”）的暴露情景。
本地块以第二类用地为基础，地块暂不开发利用情景下对本地块区域范围的地下水进行健康风险评估。对于暂不开发利用的地块，尽管当前无明确使用计划，但仍需开展地下水健康风险评估，主要基于以下理由：
（1） 潜在暴露人群依然存在
即使地块暂不开发，仍可能存在周边居民、巡检人员、未经许可进入者（如穿越者、拾荒者等）进入地块活动。这些人群大多为成人，可能通过呼吸吸入、皮肤接触或误食土壤等途径，长期或间歇性暴露于污染物中，从而面临健康风险。
（2） 污染物迁移可能影响周边环境
地块内的污染物可能通过地下水迁移、大气扩散或土壤颗粒扬尘等途径，对相邻区域的土壤、水体或空气造成影响，进而使周边居民或生态环境间接暴露于污染风险中，本地块周边无一类敏感用地，主要受体为成人。
因此，此类暴露情景下，成人或者周边地块的成人可能会长时间暴露于地块污染而产生健康危害。第二类用地方式下，成人的暴露期长、暴露频率高，一般根据成人期的暴露来评估污染物的致癌风险和非致癌效应。污染地块内关注污染物对人群的暴露情景汇总表下：
表5.1-1人群对污染地块内关注污染物的暴露情景

	地块名称
	暴露情景
	用地方式描述
	敏感人群

	苏州市润升金属氧化有限公司
	非敏感
	第二类用地
	成人
（致癌风险、非致癌效应）


[bookmark: bookmark58][bookmark: bookmark59][bookmark: bookmark61][bookmark: _Toc24904][bookmark: _Toc24580]6毒性评估
[bookmark: _Toc13411][bookmark: _Toc5043][bookmark: _Toc7282]6.1 毒性参数选择
在危害识别及暴露评估工作的基础上，分析关注污染物对人体健康的危害效应，包括致癌效应和非致癌效应，确定与关注污染物相关的毒性参数，包括致癌效应毒性参数、非致癌效应毒性参数及污染物的理化性质参数。
致癌效应毒性参数包括呼吸吸入单位致癌因子（IUR）、呼吸吸入致癌斜率因子（SFi）、经口摄入致癌斜率因子（SFo）和皮肤接触致癌斜率因子（SFd）。非致癌效应毒性参数包括呼吸吸入参考浓度（RfC）、呼吸吸入参考剂量（RfDi）、经口摄入参考剂量（RfDo）和皮肤接触参考剂量（RfDd）。
污染物理化性质参数包括无量纲亨利常数（H´）、空气中扩散系数（Da）、水中扩散系数（Dw）、土壤-有机碳分配系数（Koc）、水中溶解度（S）等。
评估过程中关注污染物的毒性参数值主要来源于《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评估技术导则》（HJ25.3-2019）。其中，氨氮的毒性参数和理化性质参数取值参考《污染场地风险评估电子表格》中184-氨毒性和理化性质参数；根据《水质挥发酚的测定 4-氨基安替比林分光光度法》（HJ 503-2009）中挥发酚的定义：随水蒸气蒸馏出并能和4-氨基安替比林反应生成有色化合物的挥发性酚类化合物，结果以苯酚计，本次挥发酚采用《污染场地风险评估电子表格》中111-苯酚的毒性和理化性质参数。
评估过程中关注污染物的毒性参数值主要来源于《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评估技术导则》（HJ25.3-2019）。本地块土壤关注污染和地下水关注污染物理化性质参数见下表。
污染物理化性质参数包括无量纲亨利常数（H ’、空气中扩散系数（Da）、水中扩散系数（Dw）、土壤-有机碳分配系数（Koc）、水中溶解度（S）等。

其他相关参数包括消化道吸收因子（ABSgi）、皮肤吸收因子（ABSd）和经口摄入吸收因子（ABSo）。
本次风险评估主要选取《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评估技术导则》（HJ 25.3-2019）中公布的污染物理化性质参数与毒性参数作为毒性评估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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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建立的暴露概念模型、模型参数、污染物理化毒性参数等，针对筛选出的关注污染物，根据规划用途，分别计算最大检出含量对人体健康产生的致癌风险和非致癌危害商。
根据《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评估技术导则》（HJ 25.3-2019 ）规定，计算得到单一污染物的致癌风险超过10-6或者危害商超过1，该污染物的人体健康风险不可接受。
[bookmark: _Toc11755][bookmark: _Toc22453]7.1 地下水污染物风险计算
单一污染物，计算吸入室外空气中来自地下水的气态污染物和室内空气中来自地下水的气态污染物的致癌风险和危害商。
（1）吸入室外空气中来自地下水的气态污染物致癌风险和危害商

CRiov3 －吸入室外空气中来自地下水的气态污染物途径的致癌风险，无量纲。
Cgw －地下水中污染物浓度，mg·L-1；
SFi －呼吸吸入致癌斜率因子，（mg污染物·kg-1体重·d-1）-1；

HQiov3 －吸入室外空气中来自地下水的气态污染物途径的危害商，无量纲。
RfDi －－呼吸吸入参考剂量，mg污染物·kg-1体重·d-1；
WAF －暴露于地下水的参考剂量分配比例，无量纲；
（2）吸入室内空气中来自地下水的气态污染物致癌风险和危害商

CRiiv2 －吸入室内空气中来自地下水的气态污染物途径的致癌风险，无量纲。
Cgw －地下水中污染物浓度，mg·L-1；
SFi －呼吸吸入致癌斜率因子，(mg 污染物·kg-1体重·d-1)-1；

HQiiv2 －吸入室内空气中来自地下水的气态污染物途径的危害商，无量纲。
RfDi －呼吸吸入参考剂量，mg 污染物·kg-1体重·d-1；
WAF －暴露于地下水的参考剂量分配比例，无量纲；
（3）皮肤接触污染的地下水中单一污染物的非致癌危害商

HQdgw—皮肤接触地下水暴露单一污染物的非致癌危害商，无量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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